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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梁世蓉
電話：04-37061122
電子信箱：e-2159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500445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勞動部來文、勞動部令、勞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在學子女生活扶助金實施要點修正

規定 (A09030000E_1150044549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A09030000E_1150044549_senddoc1_Attach2.pdf、
A09030000E_1150044549_senddoc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勞動部「勞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實施要

點」，名稱修正為「勞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在學子女生活扶

助金實施要點」並修正內容，自115年8月1日生效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勞動部115年5月7日勞動福1字第1150153029號令辦理

（詳如附件）。

二、勞動部為減輕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因子女在學所致之家庭

經濟負擔，爰將原「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」修正為「失

業勞工在學子女生活扶助金」，提供收入驟減之失業勞工

即時性之協助。

三、因「失業勞工在學子女生活扶助金」已非學雜費補助，故

自115學年度第1學期起「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助學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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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系統」將不再進行旨揭補助之勾稽比對，請各校配合辦

理。惟如仍有前學期重複請領之情形，仍請各校協助學生

辦理追繳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縣（市）政府，請轉知

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澎

湖縣政府除外)、國立臺灣大學（教育資料庫專案辦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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